
國立高雄師範大學　函
機關地址：802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路116號
聯絡人：陳俐靜
聯絡電話：07-7172930　分機：1251
電子郵件：s4188@nknu.edu.tw

受文者：如行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年11月24日
發文字號：高師大學課字第112101012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1-社團評鑑實施要點、附件2-、各社團評鑑時程表、附件3-社團評鑑自評表-一

般社團及系學會、附件3-社團評鑑自評表-學生會、附件4-評分標準表-一般社團及系
學會、附件4-評分標準表-學生會

主旨：有關本校112年度學生社團評鑑相關事宜，詳如說明，請查
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本校「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要點」辦理(如附件1)。
二、因112年度燕巢校區社團已逾15個，本年度社團評鑑在燕巢

及和平校區分區舉行。
三、評鑑時間：

(一)平時考核：由各社團輔導老師依學期中社團活動期間各項
表現評分。

(二)實地年度評鑑：
１、佈置時間：

(１)和平校區：112年12月20日(星期三)上午場8:40-9:10
完成筆電架設；下午場13:20-13:50完成筆電架設。

(２)燕巢校區：112年12月21日(星期四)上午場8:40-9:10
完成筆電架設。

２、評鑑時間：
(１)和平校區：112年12月20日(星期三)上午場09:30-

12:40及下午場14:00-17:00(上開兩場次視需要調整
延長)。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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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燕巢校區：112年12月21日(星期四)09:30-12:40(視
需要調整延長)。

３、評鑑地點：
(１)和平校區：活動中心二樓多功能會議室、藝文走廊。
(２)燕巢校區：歸燕食巢4樓。

四、評鑑相關事宜及注意事項：
(一)年度評鑑方式採事先上傳數位化資料供委員線上審閱，實

地評鑑當天委員查閱線上資料及現場評答。社團評鑑時程
表(如附件2)，各社團現場解說人員最多以4名為限(須配
戴由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發給之名牌辨識)，可請
公假出席人數最多2人(請依本公文申請公假)。

(二)社團(含系學會)自評表及學生會自評表(附件3)請於112年
12月10日(星期日)前以電子郵件寄送至
s4188@mail.nknu.edu.tw，信件主旨請註明XX社團自評
表。自評表未繳交者，年度評鑑成績扣5分；遲交者，年
度評鑑成績扣2.5分。

(三)各社團自行準備一台筆記型電腦設備，請確實於佈置時間
開始後進場架設筆電，並請自帶延長線或相關電腦設備所
需物品，其他紙本、器材及獎盃不須陳列，因評鑑場地空
間有限，各社團應注意勿影響相鄰社團評鑑。

(四)參加評鑑之資料以112年1月至12月全年之活動資料為限，
現場採數位化呈現(請確認評鑑資料可供委員審閱，無須
列印紙本資料)。評鑑資料請依本校社團評鑑評分標準表
(附件4)之內容4大項「組織運作、資源管理、規劃與執
行、績效與特色」，分別以4個資料匣呈現。請於112年12
月10日前完成上傳評鑑資料至各自社團的雲端空間，並同
時於12月10日前填報上傳之雲端資料網址
(https://reurl.cc/V4xvOR)，並將社團評鑑資料夾權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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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公開給「具網址連結者」，俾利彙整給予評鑑委員事
先上網審閱。

(五)請各社團於評鑑結束後自行撤離筆記型電腦相關設備，避
免遺失，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不負保管責任。

(六)請務必注意各社團辦公室環境整潔，避免影響平時成績。
參與年度社團評鑑始得分配社團辦公室(另召開會議依評
鑑成績依序分配)；另連續2年未參加年度評鑑之社團，以
停社處理。

(七)本案附件資料請自行於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網頁最
新消息下載。

正本：事業經營系學會、美術系學會、英語系學會、特殊教育系學會、地理系學會、國文系
學會、教育系學會、視覺設計系學會、體育系學會、音樂系學會、藝術產業學士原住
民專班、學生會、語言與文化學士原住民專班、足球社、籃球社、游泳社、飛盤社、
國術社、桌球社、網球社、女子排球社、羽球社、登山社、滑板社、志工團、原野童
軍社、慈濟青年社、愛護動物社、愛鄰社、國際同圓社、大慧佛學社、信望愛社、
SAPUY 撒布依青年會、彩虹獨角社、古箏社、手語社、攝影研究社、畢業生聯誼會、
福智青年社、熱門舞蹈社、管樂社、國標舞社、茶道社、熱音社、追月國樂社、圍棋
社、烘培研究社、青年領袖社、國際經濟事務暨模擬聯合國社、話劇社、數學系學
會、物理系學會、化學系學會、生物科技系學會、工業科技教育系學會、工業設計系
學會、電機工程系學會、電子工程系學會、軟體工程與管理系學會、宏遠社會服務
社、桌遊社、魔術社、生命教育服務社、天文社、嘻哈文化研究社、吉他社、崇德青
年社、書法社、橋藝社、塔羅研究社、漫畫研究社、僑生聯誼會、日本劍術社、女子
籃球社、傳燈社、音樂遊戲社、排球社

副本：本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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